
一、招生专业

大类编号 专业大类 招生专业 学制

13 艺术学 舞蹈表演 2 年

二、考查细则

（一）专业要求

1.专业技能方面

舞蹈基本功：考查腰腿的软开度，如横竖叉、下腰等；

以及技巧能力，如跳转翻等，展现身体的柔韧性、灵活性与

协调性。

舞蹈剧目表演：通常需准备一段不超过 3 分钟的独舞，

可在中国古典舞、民族民间舞、芭蕾舞、现代舞、当代舞等

风格中任选其一，要求考生对作品有较好的理解，能准确把

握风格，具备一定的艺术表现力。

舞蹈风格把握：对于不同类型的舞蹈，要能精准呈现其

风格特点，如中国古典舞的神韵、民族民间舞的地域特色和

文化内涵等。

2.综合素养方面

节奏感：要求考生具备良好的节奏感，能准确跟随音

乐的节奏进行舞蹈动作的表达，使舞蹈与音乐完美融合。

音乐理解能力：能够理解音乐的情感、风格和节奏变

化，并通过舞蹈动作将其诠释出来，增强舞蹈的艺术感染力。



形象气质：考生的形象气质需符合舞蹈表演专业的基本

要求，具有良好的舞台形象和艺术气质。

（二）考查形式

考查方式：面试

（三）考查项目及成绩构成、评分标准

考试内容：自选舞蹈剧目（3 分钟）

成绩计算办法：满分 100 分，3 分钟舞蹈剧目（50 分）

+软开度（15 分）+协调性（15 分）+表现力（20 分）


